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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綜合所得稅 

  

二、營利事業所得稅 

  

三、營業稅 

  

四、證券交易稅、期貨交易稅 

  

五、貨物稅 

 核釋「低底盤公共汽車」之認定標準 

六、贈與稅 

  

七、遺產稅 

  

八、菸酒稅 

  

九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

  

十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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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依據 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2 

關係法令  

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3.05.23 台財稅字第 10300569690 號令 

摘 要 核釋「低底盤公共汽車」之認定標準 

主 旨 

一、貨物稅條例規定所稱低底盤公共汽車，係指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「低地板

大客車規格規定」之公共汽車。 

二、修正本部 98 年 8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52350 號令，刪除第 1 點規定，

並自即日生效。 

說 明  

(回首頁) 

※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二 

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五年內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、天然氣公共汽車、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、 

電動公共汽車、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，免徵該等汽車應徵之貨物稅。 

(回首頁) (回本文) 


